
暨南大学珠海校区教职工住房货币分配调查函回执
	申请人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性别
	配偶情况（含离异、丧偶）

	
	
	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
	申请人在原单位是否享受过购买房改房、解困房、经适房、安居房以及参加单位集资建房等购房优惠政策；是否领取过住房货币补贴，补贴起止时间。
	申请人原工作单位房管部门

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 月  日  （公章）

	申请人在调入我校之前配偶工作单位是否已办理过购房返售手续；或者享受购买过其他福利性质的住房。
	配偶原工作单位房管部门

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  月   日   （公章）

	原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（公章）

	原工作单位纪检部门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（公章）

	原居住地市、县一级房改或房产部门审核意见：
经办人：

年   月   日   （公章）

	备注：


注：此回执是我校职工申请住房货币补贴的审核依据之一，请贵单位给予大力支持。谢谢！
